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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為避免因下包及協力廠商之環安衛違規行為影響本公司權益。 

 

2.範圍：下包及協力廠商〈包含設備安裝、管線施工、儀控和電機工程及營造廠〉的管理。 

 

3.作業內容： 

3.1. 責任歸屬： 

     本公司與下包及協力廠商簽訂之供應商合約中應訂有相關條款，包含下包及協力廠商

應投保相關保險，及如係因下包及協力廠商未遵循相關法令或合約規範導致本公司發

生損失，本公司可依合約向下包及協力廠商請求相關損害賠償或轉嫁相關罰鍰之條款。 

3.2. 資格審查： 

  3.2.1. 下包及協力廠商應以本公司長期合作配合廠商為優先考量，且以專業工項及連工

帶料之施工廠商為主，本公司對下包及協力廠商之遴選，不以價格為唯一的標

準，而是以供應商的施工品質、職安衛管理能力以及近年公共工程承攬實績等為

綜合參考。 

  3.2.2. 合作前應先參考該公司「廠商承攬公共工程履歷」(查詢:公共工程雲端服務網)

歷年各案件機關評等狀況，檢視該公司近年評等狀況，並將該結果納入資格審查

考量。如無前述「廠商承攬公共工程履歷」資料，則以合作協議書做為保證事項。 

  3.2.3. 若近五年曾取得過公共工程金質獎者，額外給予較好的評價。 

  3.2.4. 本公司與下包及協力廠商合作前，應與該廠商曾經合作過的業主進行訪談動作，

詢問其過去與該廠商合作的經歷，是否給予該廠商正面的肯定。 

  3.2.5. 每年定期由總工程司室針對協力廠商的資格審查標準進行檢討，蒐集及採納每年

度各專案因協力廠商所產生之問題，作為年底將資格審查標準進行修改之建議，

並於隔年適用新標準。 

3.3. 評鑑考核： 

  3.3.1. 本公司每年針對下包及協力廠商之合約工作項目，依價格、品質、交期控管、服

務、職安衛生環保管理、及教育訓練等條件綜合考評，並記錄於「外包及協力廠

商評鑑表」。 

  3.3.2. 各專案職安人員於施工期間不定期巡檢，巡檢後製作「職安查核報告」並彙整現

場查核結果，進行下包及協力廠商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品質之評核。 

  3.3.3. 公司依據「職安查核報告」和過往經驗並進行檢討，包括發生當下專案人員應留

作紀錄(依業主之督察紀錄及與協力廠商工程會議紀錄做為依據) 。 

  3.3.4. 專案職安人員於施工期間不定期巡檢，巡檢後製作查核報告並彙整現場查核結

果，進行協力廠商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品質之評核，列為年度廠商評核結果彙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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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作評核單位之參考。 

  3.3.5. 每年年底由總工程司室針對下包及協力廠商進行評鑑考核時，統計品質不佳紀錄

次數，並作以下處理措施： 

      A. 情節輕微者：當有五次以上，十次以下，應將該廠商列於觀察名單。若被列入觀

察名單的廠商，隔年另明顯未有改善，則應列入黑名單，且後續不再合作。 

      B.若有十次以上或個案情節重大者：應將該廠商列入黑名單，且後續不再合作。 

3.4. 現場管理措施： 

  3.4.1. 下包及協力廠商應於進場前執行危害告知義務，始可執行工程施作。 

  3.4.2. 下包及協力廠商之施工人員首次進入現場前，須提供進場人員名冊，且需符合進

場條件，並經本公司職安人員審核合格，取得許可證或人員名牌後，始可進場。 

  3.4.3. 下包及協力廠商若需使用政府機關公告之危險性設備，或指定之機械、設備及器

具等，應檢附合格證照或合格標章，以確認駕駛或操作人為合格具備證照之人員。 

  3.4.4. 每月至少定期召開一次安全衛生協議組織會議，需納入下包及協力廠商員工，並

製作「會議紀錄」留存備查。 

  3.4.5. 工地現場需編製領有勞工安全衛管理技術士證之職安人員，並於每日出工前進行

勤前教育，加強人員重視工作現場安全並進行護具配戴檢查，且每日巡查工地之

安衛環保業務及執行情形，若發現有違反相關安衛環保問題之情事，即要求人員

立即改善，以加強勞工安全衛生、環保觀念及防止意外事故暨違規事件之發生。 

  3.4.6. 針對累犯之下包及協力廠商應開立「勸導單」，並進行罰款。 

3.5. 投保策略： 

  3.5.1. 所有工程案於承攬後均依業主規定投保，各項工程保險應以業主、本公司及本公

司之協力廠商為共同被保險人。 

  3.5.2. 保險內容涵蓋營造綜合損失險、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及雇主意外責任險、商業火險。 

  3.5.3. 本公司與協力廠商簽訂之「工程合約書」規定，本公司對於外包商均會要求於進

場施工前必須完成勞、健保投保相關作業，以保證施工人員於意外發生時有基本

之保障。 

  3.5.4. 協力廠商工作人員於施工中有傷病、意外災害等情事發生及一切涉及第三者之責

任，基本上亦需由協力廠商負責處理並負全部之責任。 

  3.5.5. 若協力廠商未投保雇主意外責任險，導致本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而產生理賠自付

額時，本公司可依合約規定向協力廠商求償。 

3.6. 教育訓練： 

  3.6.1. 本公司各專案不定期進行包含內部及外部教育訓練，以加強員工職業安全衛生觀

念；針對新進人員，嚴格落實高危險作業教育訓練，欲進行高危險作業的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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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先完成相關教育訓練。 

  3.6.2. 每年定期安排高危險作業的職安宣導，以加強不論新進或既有同仁的職安衛意識

及觀念。 

4.實施與修訂：本辦法經董事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5.相關文件：廠商承攬公共工程履歷。 

 

6.使用表單：外包及協力廠商評鑑表、勸導單、職安查核報告。 

 

 


